
證明書 

（僅適用於長榮大學校內工讀-服務使用） 

茲證明長榮大學              系    年    班，學生        。 

於              (校內工讀聘任單位)工讀-服務，因全國疫情警戒升級至 

第三級，非自願性停工或減少工時，致使家庭經濟收入受影響。 

特此證明。 

本證明書僅作為申請「長榮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衝擊影響

補助- 緊急紓困助學金」，不得作為其他用途。 

 

用人單位蓋章： 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